
中国国家统计体系自建立以来，经过 60 多年的变革历程，在改革和调整

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以适应变化着的新形势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规定，国家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

理体制。

中国政府统计系统主要由政府综合统计系统和部门统计系统两个部分组

成。政府综合统计系统由自上而下设置的统计机构及其配备的相应统计人员组

成。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统计局，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独立的地方统计局。

在乡一级政府则主要由专职或兼职的统计员来负责统计工作的具体协调管理。

中国政府统计系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

一、政府综合统计系统

（一）国家统计局

中国国家统计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统计

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整个国家统计体系中，国家统计局既是全国统计数据

的主要提供者，又是政府部门统计和地方统计的协调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规定，国家统计局的主要职能是：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统计工作，

制定统计政策、规划、全国基本统计制度和国家统计标准，审批部门统计标准；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和方案，组织实施全国人口、经济、

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进行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的统计调查并收集、汇总、

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综合整理和提供全国基本统计数据；统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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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管理、公布全国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依法管理部门和地方统计调查项目。

中国国家统计局按专业划分和功能划分相结合的方式，设置 18 个司级行政单位、2 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10 个在京直

属事业单位和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根据工作需要在各省（区、市）设立了调查总队，在各市（地、州、盟）和三分之一的县（市、区、旗）设

立了调查队。这些调查队作为国家统计局直属派出调查机构，由国家统计局实行垂直管理，主要承担国家统计局布置的国家

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核算所需重要统计数据的调查任务，工作方式以抽样调查为主。

（二）地方统计局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设置独立的统计机构，乡镇政府设立统计站或配备统计员，负责完成承担的国家统计调查任务，

组织领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统计工作。地方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受同级政府和上级统计机构的双重领导，在统计业务

上以上级统计机构的领导为主。

二、部门统计系统

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各部门，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立统计机构或在有关机构中设置统计人员，构成部门统计

系统。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本部门的统计工作，完成国家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任务；制定和实施本部门的统计调

查计划，开展部门统计调查并搜集、整理、提供为本部门和社会所需要的统计资料；对本部门、本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实行统计监督。

国家综合统计系统作为统计工作的主系统，具有对部门统计系统统计业务上的指导权和协调权。

三、统计法律法规

不管是统计机构，还是企业事业统计组织，必须遵守国家统一制定的统计法律、法规，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统计

指标体系、统计制度方法进行统计调查。

中国统计法律体系由统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行政法规（包括普查条例、海关统计条例等）、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统计调查审批管理办法等）、地方统计法规等 5 个部分组成。《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规定，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由国家统计局制定，或者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制定，报国务院备案；

重大的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报国务院审批。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报同级统计局备案或审批。地方统计调

查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分别制定或共同制定，报上级统计局备案或审批。制定统计调查项目时，应

当制定该项目的统计调查制度，一并报经审批或备案。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调查目的、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对象、调

查组织方式、调查表式、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等做出规定。统计调查应当按照审定的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变更统计调

查制度的内容，须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或者原备案机关备案。

四、统计调查

中国国家统计局主要通过周期性的普查和常规统计调查收集统计数据，此外还通过专项调查、典型调查以及行政纪录等

方法搜集、整理统计资料。目前，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普查主要有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和经济普查；组织开

展的经常性统计调查共 48项，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农业、工业、能源、投资、建筑业、贸易外经、服务业、城乡住户、价格、

社会科技、劳动工资等统计调查，调查内容基本涵盖了经济、社会、人口、环境与资源各个方面。

部门统计内容涉及交通、旅游、财政、金融、海关进出口、利用外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户籍人口、社会发展

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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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数据发布与产品提供

中国国家统计局按照更多、更快、更好地向全社会提供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和产品的目标，以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发布统

计调查数据并提供统计加工增值产品，目前已初步建立起新闻发布会发布、互联网发布、公共数据库发布、官方微信“统计

微讯”发布、统计移动客户端发布，以及以年鉴为主体的纸介质发布等多种形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定期发布制度，使统

计数据发布和产品提供的时效性更强、内容更丰富、受众更广泛。此外，全国 31 个省级和许多市、县级统计机构也建立了

相应的定期发布制度，使中国统计的数据发布和产品提供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工作格局。

六、中国统计改革发展的方向和最新进展

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深刻变化，对中国统计体系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面对这些新需求，中国国家统计系统正在奋力提高统计能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不断

深化统计改革，加大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力度，夯实统计基础，全力推进现代化服务型统计建设。从 2012 年起，中国国家统

计局大力变革统计生产方式，实现了调查方案的统一设计、统一布置和统计数据的直接采集、同步共享、全面监控。在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中国国家统计系统正在以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勇气，全面推进统计改革发

展，努力推动统计数据更加真实准确完整，发挥大数据对常规统计数据的“参考”、“补充”和“替代”作用。研究制定新

的统计分类和统计标准，优化调查方案设计，更加全面准确反映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总量、规模、结构和质量，及时反映经济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效果和进程。继续不懈努力，大力拓展统计服务渠道，全面提升服务品质。


